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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巴南区科技文化微型企业创业园
奖励扶持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巴南府发〔2013〕61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巴南区科技文化微型企业创业园奖励扶持实施办法（试行）》已经区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审议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
          2013年4月10日
巴南区科技文化微型企业创业园
奖励扶持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推进巴南区科技文化微型企业创业园（以下简称创业园）建设，促进科技文化类微型企业发展，结合我区实际拟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奖励扶持对象指在巴南区注册登记且税务登记等经营手续完善，入驻创业园的科技、文化类微型企业及承接创业园微型企业孵化服务管理的企业。
第三条  入驻微型企业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符合巴南区产业发展规划，产权清晰、运行机制好；
（二）在巴南区登记注册，属科技文化创意类领域，能耗低、无环境污染，有自主知识产权，有创新内容和良好的产业化前景；
（三）自愿接受创业园的相关管理制度，并遵守执行；
（四）入驻创业园后，立即能在园区正常开展经营。入驻园区企业书面承诺五年之内不能迁出我区，不满五年迁出的，要全额退还已享受的补助资金。
第四条 入驻微型企业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一）资本金补助。对入驻微型企业按照重点发展行业注册资本金50%（最高不超过五万元）给予财政资本金补助；
（二）办公用房。入驻微型企业第一年租金全免，第二年租金减半收取。年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或年上缴税金50万元以上的微型企业在第三年、第四年可继续入驻并享受租金减半的优惠政策；
（三）商标注册。入驻期间成功注册商标，在享受巴南区政府商标奖励政策基础上再给予每户1千元奖励；
（四）融资贷款。符合条件的孵化对象可按规定申请小额担保贷款，财政据实贴息；
（五）税收优惠。从微型企业通过创业审核年度起，按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地方分成的90%计算补贴资金，补贴累计总额以企业营业执照注明的注册资本或出资额为限；
（六）教育培训。入驻微型企业可享受免费培训。
第五条  创业园以行政和市场并举对微型企业创业孵化，除行政孵化外，市场化方式通过面向社会招募，委托企业进行创业孵化。承接孵化服务企业达到以下标准获得奖励：
（一）通过宣传、招商等形式由承接孵化服务企业引入符合条件的微型企业入驻创业园，按微型企业成功经营一年且年销售收入达到80万元以上的每户给予1千元奖励；
（二）经孵化，微型企业达到下列条件之一的，按每户1万元奖励。
1.年销售收入100万元以上和上缴税金区级实得3万元以上；
2．成功运营1年以上，且直接带动就业人员（按缴纳五险为准，不含本人，有1年以上的固定就业人数）5人以上。
第六条  优惠政策审批由入驻创业园企业提出申请，将租金补贴及申请扶持政策奖励的申报资料交巴南区科技文化微型企业创业园暨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委员会初审，由区微企办、区财政局审批后，区财政局将扶持资金直接拨付到享受扶持政策资金的企业帐户。
第七条  本实施办法由巴南区科技文化微型企业创业园暨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按照巴南区科技文化微型企业创业园管理制度自动退出、勒令退出的企业，相关奖励、帮扶政策一并停止；承接孵化企业因未能达到成功孵化率标准，取消孵化资格，停止一切优惠奖励政策。
第八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4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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